、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遴選合作事業機構實施計畫

96年9月3日96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8月31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一、高級職業學校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中華民國93年3月30日教中三字第0930504947號函）。

二、本校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建教生之實際需要。

二、考慮的條件

(1) 業者意願︰具有良好的硬體與軟體設備，以及建教合作的理念與熱誠。

(2) 技術生比︰事業單位現有員工人數之比例，應配合建教生之工作崗位
               數。

(3) 機具設備︰依據事業單位評估報表內容，配合申請建教生人數之比例。

(4) 技術內容︰依據事業單位生產技術，符合學校課程學分之要求。

(5) 工作環境︰重視事業單位安全衛生之設備與防護，以及貫徹勞基法工作
               時數之要求。

(6) 生活環境︰注重學生生活起居場所之安全與衛生及健康休閒活動。
三、實地評估流程
廠家簡報        1‧介紹有關人員

                2‧簡介事業單位概況

資料查閱        1‧評閱事業單位提供有關評估各項資料

                2‧查詢事業單位評估資料

現場訪問        1‧訪視機具設備、事業單位環境

                2‧學生職場實習內容、輔導狀況訪談

                3‧膳宿、文康、休閒活動

                4‧安全衛生設施

實地資料查閱   1‧核對事業單位評估書表各項資料

               2‧學生職場學習學分認定

綜合座談       1‧建議改進事項

               2‧意見交換溝通

評估小組審查會 1‧彙整研討事業單位之優缺點

                       2‧評定評估結果
四、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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